附件1

2023年度珠海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推荐工作方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部署要求，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40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粤人社发〔2020〕33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为做好2023年度我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推荐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推荐范围

我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市区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基础教育教学研究机构、电化教育机构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中实行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及教研、教师专业发展、电化教育工作的在职在岗且聘用在高级教师岗位，并获得相应中小学教师资格的人员。
二、推荐名额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23年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在各区各直属学校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为充分发挥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的激励导向作用，引导和带动广大教师努力提升教师育人能力和水平，各区各直属学校在核定的正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内逐级推荐符合评审条件的人选。

各区在推荐过程中要坚持向一线优秀教师倾斜，统筹考虑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以及与基础教育相关的教育教学教研机构的教师，并注意推荐人选在学段、学科、学校（单位）间的分布，推荐人选的结构，要与所辖地区教师队伍规模、结构和教育教学水平相适应。各学校（单位）推荐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单位）正高级教师岗位空缺数。鼓励各区各直属学校通过“跨校评聘”的方式进行推荐，推荐人选的接收学校（单位）应有空余正高级教师岗位，推荐人选通过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后，应在3个月内聘用到接收学校（单位），且3年内不得再调动。各区报送推荐人选中，担任学校（乡村小学、教学点除外）和教研机构领导职务（包括校长、副校长、校级党组织正副职、教研机构正副职）的不得超过30%（2人以下可按实际情况报送）。不按比例报送的，不予受理。

三、推荐评审条件

（一）推荐评审条件按照《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粤人社规〔2022〕30号）相应规定执行。

（二）职称资历年限计算和业绩材料时段计算按照《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粤人社规〔2022〕30号）相应规定执行，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

（三）根据《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的实施方案》（粤人社规〔2019〕38 号）及有关政策规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工作的港澳台中小学教师，可按自愿原则申报评审中小学教师职称。其在港澳台或国外工作期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作为有效工作经历，取得的业绩成果、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等，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和学术成果。港澳台中小学教师取得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后首次申报评审职称，从事本专业对口专业技术工作分别满15年、12年和7年的，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可直接申报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对于引进到粤东西北地区或基层一线单位担任中小学骨干教师，具有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外籍和港澳台专业人才，可参照粤人社规〔2019〕38号文有关规定直接申报正高级职称。
四、推荐程序

按照《暂行规定》和《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以及《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办法》（粤人社规〔2022〕30号）相关规定组织开展。
个人自愿申报、单位（学校）审核推荐。

　　各单位要落实申报材料评前公示制度，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将申报材料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以供查验。请各区各直属学校于2024年2月19日前将审核盖章后的推荐人选申报材料和《广东省正高级教师聘用情况统计表》、《2023年度广东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推荐人员情况表》一并报送至市教育局人事与师资科。（材料报送要求见省文件附件1）
（二）专家评审

1.材料评审。专家组根据评价标准对申报教师的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进入说课讲课答辩环节的人选。

2.说课讲课答辩。组织专家分组对通过材料初审人员进行说课讲课答辩考核。

（三）师德考察

师德考察小组对拟推荐人选进行师德考察，并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四）市教育局审定

由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推荐人选，报市委教育工委审议。

（五）公示上报

市委教育工委审议通过后，按要求对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人员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后上报省教育厅参加评审。

五、工作要求

　　各区各直属学校要严格按照职称评审办法规定，认真组织做好正高级教师推荐评审工作。要严把政策关、审查关，按照“谁审核，谁签名；谁签名，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落实申报材料线上线下审查责任，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并做好评前公示工作。要结合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信息数据库及评前公示情况对推荐报送的申报人材料进行逐级审核，确保推荐评审人数在本地（或本单位）空缺的正高级教师岗位数额内，确保推荐评审人员符合正高级教师职称申报条件，确保申报材料完整、真实、准确、有效。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的材料，要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要严格落实审核责任追究制度，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把关不严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所在单位评优评先资格。
